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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 

计划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

到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新津新联”）的

通知，截至2013年6月28日，新津新联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

份4,501,90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.61%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增持人：新津新联 

新津新联系由公司董事、总经理冯克敏先生，董事、副总经理、

财务总监彭波先生及自然人黄克明先生共同出资500万元设立的合伙

企业，其中：冯克敏先生出资300万元，彭波先生出资100万元，黄克

明先生出资100万元。新津新联的合伙人冯克敏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

新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筑投资”）的股东、董事，根

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，新津

新联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筑投资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



2012年6月30日，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董

事、高管控制的企业增持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2-027）。 

三、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

 新津新联于2012年6月29日通过二级市场首次增持了公司股份

2,435,004股，成交均价10.27元/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87%。新津新

联计划在首次增持之日起未来12个月内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

许的方式进行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），增持股份总股

数不低于公司总股本1%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%。   

四、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

2012年6月29日，新津新联通过二级市场首次增持公司流通股

2,435,004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.87%。 

2012年7月5日~6日，新津新联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

365,0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.13%。截至2012年7月6日，新津新联

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,800,004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.00%。 

2012年7月10日至2012年8月30日期间，新津新联通过二级市场累

计增持公司股份1,701,9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61%。 

2012年8月30日之后截至2013年6月28日，新津新联没有继续增持

公司任何股份。2012年6月29日至2013年6月28日期间，新津新联合计

增持公司股份4,501,904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.61%。 

在本次增持计划前，新津新联没有持有公司任何股份。新筑投资

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津聚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



115,59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1.28%。 

在本次增持完成后，新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津新联、新津聚

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120,091,90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42.89%。 

五、承诺及履行情况 

在增持期间，新津新联严格遵守承诺，没有减持或转让其所持有

的公司股份的行为，并承诺在增持完成之日（2013年6月28日）起6

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    六、增持行为的合规性 

上述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

件。 

七、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

1.新津新联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、法规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

业，具备实施本次股份增持的主体资格。 

2.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次股份增持已经根据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3. 本次股份增持符合《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

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，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

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3 年 7 月 3 日 




